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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064]一、采购需求表
	
采购名称
内容
	上高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三方监管服务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叁年（根据考核结果，合同一年一签）

	服务地点
	采购方指定地点

	备注
	















1、 [bookmark: _Toc32048]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24963][bookmark: _Toc15881]（一） 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249514882][bookmark: _Toc31972]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108882104]上高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三方运营监管服务采购项目
二、依据和标准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128-2017）；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CJJ/T 212-2015）；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137-2019）；
《垃圾发电厂危险源辨识和评价规范》（DLT 1843-2018）；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DLT 1842-2018）；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201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42-201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生活垃圾焚烧灰渣取样制样与检测》（CJT531-2018）；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9）；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GB/T18750-2008）；
《生活垃圾焚烧厂检修规程》（CJJ 231-201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5-201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 /T 355-2007）；
《特许经营权协议》。
三、服务监管范围
[bookmark: _Hlk108882442]3.1监管考核体系优化
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编制《运营监管手册》、《监管考核办法》等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垃圾焚烧厂的监管考核体系，作为对焚烧厂月度考核评价、年度评估的依据。
成交供应商每月汇总专业监管成果，根据《监管考核办法》对焚烧厂进行月度考核评价，报请项目主管单位审批，评价结果作为项目主管单位对焚烧厂考核的依据，也可作为采购人对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拨付的依据。
3.2专业驻场监管
成交供应商应配备驻厂专业监管人员不少于2人(常驻现场)，项目经理1人（无需常驻现场，每月至少到现场为现场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不少于一周），确保365天现场有人。
3.2.1监管内容
[bookmark: _Toc17207]参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CJJ/T212-2015) 、《特许经营协议》等相关标准中关于监管、监测内容的规定，日常监管范围主要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工况、环保排放和安全生产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设备设施、厂内环境、卸料平台、运行工况、停产检修及起停炉、环保耗材、环保排放及在线监测监控、渗滤液处理、飞灰炉渣的稳定化处理和无害化处置等。
成交供应商应参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CJJ/T212-2015）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和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的约定对运营方实行重点性和一般性监管。
（一）重点性监管内容
垃圾进厂和飞灰、炉渣与渗滤液出厂的计量系统，计量仪器的校验和标定；垃圾焚烧炉燃烧工况、炉膛温度、垃圾焚烧炉的起炉和停炉、炉渣的取样和热灼减率检测；烟气净化系统运行工况、烟气净化中和剂、吸收剂和吸附剂消耗量、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校验和标定状况；渗滤液处理过程控制；渗滤液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校验和标定状况、厂区臭味控制；各项无害化排放指标监测（烟气、环境空气、污水处理）；全厂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状况、工作票与操作票执行状况、重点安全设施的有效性、突发事件处置等，排查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
（二）一般性监管内容
厂区总体环境状况、进厂垃圾运输车辆运输作业工况及车容车貌检查、进场垃圾情况、焚烧生产线停产检修情况、锅炉受热面清灰情况、锅炉受热面管壁腐蚀程度检查情况、汽轮发电机维护检修状况、焚烧厂发电上网电量、汛期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协助运营方响应政府部门信息公开要求。
3.2.2监管工作内容
驻场监管服务工作内容如下：
1.实时掌握焚烧厂运行状况、安全生产、环保排放等情况，发现问题以联系单形式反馈运营方或上报采购人，并追踪落实相关问题整改工作，形成闭环；特别紧急、重大的先短信、电话报送后于24小时内补联系单。
2.定时巡查厂区内各生产运行区域，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做好相关记录，并进行量化考核。
3.定期参加采购人、成交供应商、运营方联席会议，根据日常监管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供多方协商，并跟踪落实情况。
4.做好政府方委托监测工作，配合环保部门做好环境指标抽检工作。
5.做好日常运行监管信息的采集、记录、确认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监管监测台账。
6.发生针对焚烧厂的投诉或媒体曝光等，应及时了解相关情况，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原因分析报送甲方。
7.工作人员定期参加培训，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焚烧监管业务技术水平。
8.配合做好市民体验活动及各类参观、交流、接待、成果展示等工作。
9.其他采购人交办的任务。
3.2.3 厂区安全生产强化监管服务
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安全生产巡查排查工作，重点围绕焚烧作业流程、特种设备运行、危废储存处置、消防设施配置、现场作业规范、环保治理设施运维及人员作业操作等关键环节实施全方位安全管控。及时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隐患并督促完成闭环整改，健全完善安全监管台账，同步协助采购人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开展安全风险研判、组织安全管理指导，全面筑牢厂区生产运营安全防线，保障垃圾焚烧厂区各项生产工作平稳合规有序开展。
定期使用无人机进行厂区周边及高空区域的安全检查，记录安全问题与评估安全风险，并将安全检查成果与厂区全域常态化巡查排查成果整合形成厂区安全生产监管成果。
3.3专家评估指导服务
[bookmark: _Hlk108883570]成交供应商每年组织由机械、焚烧炉、汽机、化水、热控、电气、环保安全等具有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发电厂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综合专家组，对焚烧厂进行全面评估，出具专业评估报告；并根据采购人需要提供对焚烧厂生产运营、维护保养、污染控制、安全卫生、信息公开等的咨询指导服务。
3.4垃圾计量实时监管服务
成交供应商搭建完善的垃圾计量实时监管体系，依托厂区现有地磅称重设备、数据采集终端及信息化传输渠道，实现入厂生活垃圾车辆信息、称重数据、运输车次、垃圾来源等全维度数据实时采集、自动汇总与线上同步管控。同步做好计量数据台账建立、异常数据甄别核对、称重流程规范监管等工作，严格把控垃圾入厂计量全过程，确保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查可溯，并按照采购人管理要求，定期推送计量统计报表，协助采购人完成垃圾量核算、成本管控、台账归档及日常计量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3.5信息化监管服务
成交供应商应应用信息化监管工具对监管服务过程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统计、分析，保证全过程监管服务的流程规范、结论可靠、数据可溯源。信息化监管工具需包含监管考核标准配置、监管任务派发、监管数据记录、监管记录查询、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供应商应应用AI技术创新监管模式，优先在地磅、卸料大厅、危废储存间等关键车间部署应用，需能够实现异常场景的实时监测、智能识别取证与报警提示，并保存报警记录实现过程留痕。
3.6监管工作成果
成交供应商根据监管工作开展情况，按时编制并报送监管周报、月报、年报，并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对运营方进行月度、年度综合考核评价，为垃圾补贴费用结算提供依据。
（三）应急监测
成交供应商在接到应急监测任务起，20分钟内给出响应，告知委托方对此次应急监测的安排，4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现场工作。由项目负责人亲自协调指挥，调动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配合采购人的工作，尽可能的满足采购人的服务需求。如遇环保、安全事件等紧急情况，成交供应商安排检测等相关工作，常规项目5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报告，BOD5 及细菌类项目7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检测报告，飞灰、炉渣8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检测报告，土壤12个工作日出具检测报告，二噁英10个工作日出具检测报告，并于1个月内对事故（事件）的处理结果提供完整的分析报告、监测报告及相关资料。
四、监管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且相关人员入场起计叁年（根据考核结果，合同一年一签）。
五、监管服务要求
[bookmark: _Hlk108902580]5.1 总体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项目工作人员岗位配置、专业齐全，监管岗位设置及其所需专业要求满足 CJJ/T212-2015中规定。
2.成交供应商必须遵守劳动法，依法规范用工，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加班费用支付按政策法规规定执行。如因成交供应商与其员工的劳动争议引起履行本合同的纠纷或牵连采购人利益，全部费用及损失（含律师代理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2 管理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服从采购人的管理，保证有监管人员全天候在岗。
2.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健全监管项目组的内部管理、纪律安全等制度，做好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购买意外伤害险等保险。在服务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应为项目工作人员提供符合环境要求的工作防护服装及劳动保护用品。
4.按采购人要求定期提供运行数据及情况、监管报告等资料，并确保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5.项目履行期间内如人员发生变动的，须在15个工作日前书面报告采购人，经采购人认可同意后方可变动。
6.如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或其他活动，成交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必须准时参加。
六、考核办法及标准
[bookmark: _Hlk108882798]采购人每月对成交供应商的服务进行一次考核评分，考核评分结果在次月10日前通报中标人，并根据考核评分情况核定月度服务费（月度服务费标准按年服务费除以12个月计算，即合同价÷12）。
月考核基础分为100分，详见《上高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三方监管服务考核表》。90分（含）以上为良好，无需扣款；90分以下每扣1分则扣减服务费3000元；80分以下每扣1分则扣减服务费5000元，60分以下每扣1分扣减服务费10000元，另外采购人要求中标人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采购人审核。连续三个月考核均为60分以下，采购人不予支付服务费用，并有权与中标人解除合同。由于中标人未能发出相关预警或未能尽到相关责任，出现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bookmark: _Hlk108882891][bookmark: _Hlk108882806]上高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第三方监管服务考核表（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08882826]项次
	项目
	考核细则
	扣分说明
	完成情况
	扣分

	1
	监管体系
	制定完备的《监管方案》、《考核办法》，30日内未能提交甲方审核的《监管方案》、《考核办法》的
	每延迟一天扣1分 
	　
	　

	2
	监管机构人员设置及硬件配置
	按照《服务合同》，配备符合要求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人员未按时到位的
	每人次
扣1分 
	　
	　

	
	
	按《服务合同》要求，搭建应用垃圾计量实时监管系统并保证稳定运行；监管系统未应用以及运维不到位的，影响工作开展的
	每发现一次扣1分 
	
	　

	
	
	根据《服务合同》要求，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与监管设备，未按照安全管理要求配备并规范穿戴使用的
	每发现一次扣1分 
	　
	　

	
	
	配备必备的规范、标准及和配套的相关资料；规范、标准及和配套的相关资料不齐全，影响工作开展的
	每发现一次扣1分 
	　
	　

	3
	监管行为考核
	在监管时段内，对一般性运营隐患和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上报的
	每次
扣2分
	　
	　

	
	
	对重大的运营隐患和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上报，但未造成事故的
	每次
扣5分 
	　
	　

	
	
	对重大的运营隐患和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上报，造成事故的
	每次扣10分
	　
	　

	
	
	对已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隐患，未及时通知运营方或通知甲方，但未造成事故的
	每次扣5分 
	　
	　

	
	
	对已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隐患，未及时通知运营方或通知甲方，造成事故的
	每次扣10分
	
	

	
	
	紧急情况时，驻厂人员接获通知2 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夜间4小时），并及时做好信息采集、 登记和上报工作;2个小时内没有到达现场（夜间4小时）的
	每次
扣2分 
	　
	　

	
	
	现场监管工作开展不规范，影响运营单位正常生产运行，经甲方确认属实的
	每次
扣2分
	　
	　

	
	
	提出合理的整改要求或建议，并跟踪整改的落实;未能做到合理提出整改要求或建议，或未做到跟踪整改的落实
	每次
扣1分 
	　
	　

	4
	运营监管 
	监管人员出勤时间配合甲方出勤时间出勤，发现未按规定到勤
	每次
扣0.5分
	　
	　

	
	
	乙方监管人员应每日对焚烧厂进行巡查；人员无故缺岗的
	每次
扣5分
	　
	　

	
	
	乙方监管人员进入现场需佩戴安全防护用具，未依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的
	每次
扣1分 
	　
	　

	
	
	未定时按线路对厂区进行巡查的
	每次
扣1分
	　
	　

	
	
	每日递交监管日报;延迟提交报告的
	每延迟一次扣2分
	　
	　

	
	
	每周三递交上周监管周报;延迟提交报告的
	每延迟一天扣2分
	　
	　

	
	
	月度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提交月度运营监管报告；年度结束后一月内提交年度运营监管报告。（具体以运营方报送数据时间为准）;非经甲方批准，延迟提交报告的
	每延迟一天扣2分 
	　
	　

	
	
	相关的运营监管资料须妥善建档存查。（具体参照《CJJT-212-2015-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相关要求）;存在资料缺失情况的
	每次
扣2分
	　
	　

	
	
	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未定期组织培训，提升生活垃圾焚烧监管专业水平的
	每次
扣1分
	　
	　

	
	
	接到应急监测任务未及时响应与开展现场工作的。
	每次
扣1分
	
	

	
	
	未按时出具应急监测报告及相关资料的。
	每次
扣1分
	
	

	5
	行政配合及创新
	监管人员协助甲方对运营单位的运行管理及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发送甲方，若无故未发送
	每次
扣2分
	　
	　

	
	
	完成采购人临时交办的其他任务，未积极配合的
	每次
扣2分
	　
	　

	
	
	AI技术创新监管未及时部署应用，或部署应用后未能在规定时间达到预期效果的
	每次扣2分
	
	

	
	
	对监督对象的所有运营数据，应予以保密，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向外披露的
	每次
扣5分
	　
	　

	
	
	配合做好对公众的解释宣传工作，未努力为本项目营造良好的社会评价的
	每次
扣2分
	　
	　

	合计扣分：          
	考核得分：　



（二）商务条款

1、 付款方式：
（1）付款比例：上高、宜丰两地按垃圾量比例核算分别承担。
（2）付款方法：合同签订生效后按一年计算服务费（一年服务费标准按每月考核评分情况核定的月度服务费相加，月度服务费标准按年服务费（年服务费=中标价÷3）除以12个月计算，即合同价÷12），即一年实际支付费用=（当期服务费—考核扣款）。付款时供应商需提供正式的发票。
2、服务期：叁年（根据考核结果，合同一年一签）
3、售后服务：在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应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在采购人遇到技术问题时，应及时响应，如需现场服务的，应及时到场协助解决。
4、验收标准：验收由采购人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磋商文件要求、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

